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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
 

鲁教师字〔2016〕2 号 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做好 2016 年中小学教师 

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局，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做好 2016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《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资格

考试及认定制度改革工作实施办法》（鲁教师发〔2013〕1 号印

发）和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及认定制

度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教师发〔2015〕6 号）等文件

规定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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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、户籍或工作单位（应届毕业生为

就读学校）在山东省的中国公民，可在山东省申请认定幼儿园、

小学、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。 

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可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向就读学

校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。 

二、认定条件 

（一）符合鲁教师发〔2013〕1号和鲁教师发〔2015〕6 号

规定的学历条件。 

（二）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并取得考试合格证

明（在规定有效期内）；或已取得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资格教育学、

心理学考试合格证（在规定有效期内），并参加 2016 年山东省组

织的教师资格面试，成绩合格。符合鲁教师发〔2015〕6号免试

规定条件的全日制师范类学生可免予教师资格考试。 

（三）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，取得相应

等级证书。 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，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。

申请人须按照《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及操作规程》（鲁

教人字〔2001〕22 号印发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加体格检查，

体检结论为合格。其中，体检标准和体检项目依据《教育部教师

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调整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体检

标准的通知》（教资字〔2010〕15 号）、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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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0〕

12 号）要求进行调整。 

（五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能履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规定的义务，经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所在单位（应届毕业生为就读学校）思

想品德鉴定合格。 

（六）申请小学、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文化

课教师资格，“任教学科”栏目应与报考面试科目一致；申请中

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资格，“任教学科”栏目应与所学专业一

致。 

符合免试直接申请认定条件的师范类毕业生原则上只能申

请认定与学历层次类别相应且与所学专业一致的教师资格，申请

其他类别教师资格应参加教师资格考试。其中，全日制教育硕士

申请的任教学科应与所学专业方向相同；修学教育管理专业方向

的全日制教育硕士，申请的任教学科应与本科所学专业相同或相

近；修学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专业的全日制教育硕士，只能分别

直接认定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格。 

三、认定机构 

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和鲁教师发〔2015〕6号文件规定，

幼儿园、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，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申请

人工作单位所在地（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为就读学校所在地）的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；高级中学、中等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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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教师资格，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申请人工作单位所在地

（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为就读学校所在地）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

教育行政部门认定。 

四、认定系统开放时间 

根据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的统一安排，2016 年分

两次开放全国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。 

（一）第一次开放时间。 

日期：3 月 21 日至 5 月 27 日之间的每个工作日。 

时间：8：00—17：00。 

（二）第二次开放时间。 

日期：6 月 13 日至 7 月 22 日之间的每个工作日。 

时间：8：00—17：00。 

五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制定工作计划。各认定机构要根据本通知要求和认定

系统开放时间，认真研究，科学制定本机构认定工作规划，合理

设定认定批次，及时在系统中设置认定计划。 

（二）做好宣传发动。各认定机构要根据工作计划，及时将

本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公告（包括认定政策、咨询电话、各类别

申请人网上报名、体检、提交材料的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等）通

过报纸、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三）网上报名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

中国教师资格网（www.jszg.edu.cn）进行网上申报（其中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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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国家统一考试的申请人从“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网报入口”进

行报名，其他申请人从“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”报名），

并打印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，一式 2 份。 

（四）组织体检。各认定机构组织申请人按规定流程和体检

标准，在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格检查。 

（五）材料审查。各认定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件、学

历证书、成绩单（免试申请认定的师范类毕业生提交，须含教育

学、心理学等全日制教育类课程修习成绩及毕业教育实习成绩）

或考试合格证明（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申请人提交）、《山东省申

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格检查表》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及《申

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等材料进行审查。 

（六）资格认定。各认定机构应在受理申请后 30 个工作日

内做出认定结论。根据认定结论，在教育部全国教师资格管理信

息系统中进行认定数据确认和证书编号，向认定合格的申请人发

放《教师资格证书》。证书应使用系统规定软件打印，确保证书

签发日期、资格种类和持证人基本信息等与认定系统中的信息完

全一致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认定机构、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，按照省教育厅统

一部署和要求，切实加强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领导，统筹规划，

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政策和工作要求的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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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工作，积极发动社会优秀人员和高校优秀毕业生申请教师资

格。 

（二）有关高校要认真做好师范类毕业生生源信息审核工

作，对免试申请教师资格的毕业生信息要逐一审查，严格把关；

要如实为毕业生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，积极配合驻地认定机构完成

本校符合免试条件师范类应届毕业生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。 

（三）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加强教师资格证书管理，采

取有效措施降低运输、打印过程中的证书耗损，按照“准确预计、

适度留存、杜绝浪费、防止流失”的原则，认真做好教师资格证

书申领与发放工作。 

（四）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执行认定标准和工作程

序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批次教师资格认定信息

的审核、确认、编号和数据上传下载等工作，为符合条件的申请

人及时发放教师资格证书，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。各单位要严守

工作纪律，严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。对违反规定的，将依法追

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2016 年 4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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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6 年 4月 5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李文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70 份         


